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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 年 6 月 27 日，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系由

“江苏吴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更名而来）收到万卫方先生、薛枫先生、谭思亮

先生、何雨凝女士、胡霞女士、惠州市德帮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帮实业”）、

沈伟新先生、姜红女士以及虞春先生提交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万卫方先

生、薛枫先生、谭思亮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何雨凝女士为公司控股 5%以上股东。

万卫方先生、胡霞女士、德帮实业实际控制人李荣柱先生及沈伟新先生为公司董

事。胡霞女士、沈伟新先生、姜红女士及虞春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持股情况概述 

序号 股东名称 公司任职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持股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 万卫方 董事长 122,293,617 38.37% 

2 薛枫 无 17,300,969 5.43% 

3 谭思亮 子公司总经理 45,865,526 14.39% 

4 何雨凝 无 5,823,184 1.83% 

5 胡霞 董事、总经理 8,000,000 2.51% 



6 
惠州市德帮实

业有限公司 

李荣柱先生为公

司董事 
9,808,546 3.08% 

7 沈伟新 
董事、副总经理

兼财务总监 
400,000 0.13% 

8 姜红 
副总经理兼董事

会秘书 
193,500 0.06% 

9 虞春 副总经理 400,000 0.13% 

合计 210,085,342 65.93% 

注 1：截至本公告日，万卫方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2,293,617 股，其中直接

持有 100,060,416 股，间接持有 22,233,201 股（为苏州新互联投资中心（普通合

伙）持有，万卫方先生是新互联投资的实际控制人），占公司总股本的 38.37%。 

注 2：由于部分董监高参与了公司 2015 年度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该计划

于 2015 年 9 月 1 日已完成购买公司股票共计 1,199,046 股，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

锁定期为 2015 年 9 月 2 日至 2016 年 9 月 1 日，该员工持股计划有可能于本年度

减持。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董监高包括：胡霞、沈伟新、姜红、虞春、李荣柱、

刘建业、张宏伟、李阳，合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9.29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 0.03%。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万卫方 

1、减持目的：归还质押贷款，以及投资； 

2、减持期间：2016.8.8 至 2016.12.22； 

3、减持方式：大宗交易或者协议转让； 

4、减持数量和比例：万卫方先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25,015,104 股，占公



司总股本 7.85%； 

5、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确定。 

（二）薛枫 

1、减持目的：投资； 

2、减持期间：2016.6.23 至 2016.12.22； 

3、减持方式：大宗交易和二级市场； 

4、减持数量和比例：薛枫先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10,00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 3.14%； 

5、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确定。 

（三）谭思亮及何雨凝 

1、减持目的：个人经济原因； 

2、减持期间：2016.6.23 至 2016.12.22； 

3、减持方式：大宗交易等； 

4、减持数量和比例：谭思亮先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18,346,210 股，占公

司总股本 5.76%。何雨凝女士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2,329,273 股，占公司总股本

0.73%。； 

5、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确定。 

（四）胡霞 

1、减持目的：个人资金需求； 

2、减持期间：2016.6.23 至 2016.12.22； 

3、减持方式：大宗交易和集合竞价； 

4、减持数量和比例：胡霞女士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2,000,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 0.63%； 



5、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确定。 

（五）惠州市德帮实业有限公司 

1、减持目的：公司经营需要； 

2、减持期间：2016.6.23 至 2016.12.22； 

3、减持方式：大宗交易或竞价交易； 

4、减持数量和比例：惠州市德帮实业有限公司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57%； 

5、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确定。 

（六）沈伟新 

1、减持目的：个人资金需求； 

2、减持期间：2016.6.23 至 2016.12.22； 

3、减持方式：竞价交易； 

4、减持数量和比例：沈伟新先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10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 0.03%； 

5、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确定。 

（七）姜红 

1、减持目的：改善生活、投资； 

2、减持期间：2016.6.23 至 2016.12.22； 

3、减持方式：集合竞价、大宗交易； 

4、减持数量和比例：姜红女士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48,375 股，占公司总股

本 0.02%； 

5、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确定。 

（八）虞春 



1、减持目的：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2、减持期间：2016.6.23 至 2016.12.22； 

3、减持方式：竞价交易； 

4、减持数量和比例：虞春先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100,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 0.03%； 

5、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确定。 

若上述人员股东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

项，应对该数量进行相应处理。 

同时，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上述股东拟以集合竞

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2,938,962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 19.75%），其中持股 5%以上股东通过集合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

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进行，且任意连续 3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三、承诺与履行情况 

（一）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万卫方、胡霞、沈伟新、姜红、虞春）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所

作有关股份锁定及持股意向承诺如下：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

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前述锁定

期满后，其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1、收购上海宽翼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时所作的承诺 

（1）惠州市德帮实业有限公司 



自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登记在本公司名下之日起 1 年内不转让本公

司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从法定限售期届满之日起分三次解禁，每次解禁比

例为：第一次解禁比例=标的公司于 2013 年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2013 年至 2015

年三年合计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第二次解禁比例=标的公司于 2014 年承诺实现

的净利润数÷2013 年至 2015 年三年合计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第三次解禁比例=

标的公司于 2015 年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2013 年至 2015 年三年合计承诺实现的

净利润数%；具体第一次、第二次解禁的股份数量分别为根据上述解禁比例计算

的解禁股份总数扣除 2013 年度与 2014 年度业绩补偿的股份数量之后的股份数

量，第三次解禁的股份数量为根据上述解禁比例计算的解禁股份总数扣除 2015

年度业绩补偿的股份数量以及资产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量之后的股份数量。 

2、收购北京国都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时所作的承诺 

（1）万卫方 

自本次吴通通讯向本人发行的股份登记在本人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

转让在收购国都互联中认购的股份。交易实施完成后，认购人因吴通通讯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也应计入本次认购数量并遵守前述规定。如果中国

证监会及/或深交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认购人均同意按照中国证

监会或深交所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对于本次认购的股

份，解除锁定后的转让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办理。 

（2）薛枫 

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在本人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质押或进行其

他形式的处分；24 个月内，转让、质押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处分不超过本次认购

股份数量的 30%；36 个月内，转让、质押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处分不超过本次认

购股份数量的 60%；36 个月后，剩余 40%股份将可以进行转让、质押或进行其

他形式的处分；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认购人因吴通通讯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

因增持的股份，也应计入本次认购数量并遵守前述规定。如果中国证监会及/或

深交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认购人均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

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对于本次认购的股份，解除锁定后

的转让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办理。 



（3）苏州新互联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其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吴通通讯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

任何形式转让，36 个月后可根据相关规定进行转让。 

3、收购互众广告（上海）有限公司时所作的承诺 

（1）谭思亮、何雨凝 

本人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吴通通讯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

以任何形式转让；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

的 40%；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 70%；

剩余股份将可以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第 36 个月之后进行转让。本次交易实施完

成后，本人因吴通通讯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也应计入本次认购

数量并遵守前述规定。如果中国证监会及/或深交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

意见，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

执行。对于本次认购的股份，解除锁定后的转让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

交所的规则办理。 

（2）万卫方 

在本次收购互众广告完成后 12 个月内，本人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人在本

次交易前持有的吴通通讯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

方式转让该等股份，也不由吴通通讯回购该等股份。如该等股份由于公司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增加的公司股份亦遵照前述 12 个月的锁定期进行锁

定。如果中国证监会及/或深交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本人同意按

照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本承诺函自

签署之日起生效，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若在延长锁定期内违反该承诺，本人

将因此产生的所得全部上缴吴通通讯，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均严格遵守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的相关股东将根据自身情

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在按照上述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公司将督促本次拟减持计划的相关

股东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6]1 号）、《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18 号：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信息披露》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万卫方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完成后，其持

股数量为 97,278,51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0.52%，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因此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

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五、备查文件 

1、《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6 月 27 日 




